
人物档案

消费纠纷调解现场，有她的
身影；消费维权新法律法规出台
后，授课的讲台上，有她的身影；
每一年晚报 3·15 维权直通车热
线接听现场，有她的身影。她叫
许辉英，市工商局 12315 投诉举
报科科长。十多年来，作为战斗
在消费维权一线的基层干部，许
辉英积极为消费者奔走，并携手
晚报，甘做消费者维权的守护者。

十多年来，许辉英接待来访
2400 余人次，累计调解各类消费
投诉1600 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3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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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晚报为消费者维权
十多年里，她调解消费投诉1600余件

▲许辉英 受访者供图

许辉英的办公桌上、书柜里，都是满满的书本、
材料。她不仅熟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
法》《合同法》等与消费维权相关的法律法规，且认真
研究了《应用案例》等工具书。

自 2008 年 12315 指挥中心（现 12315 投诉举报
科）成立以来，许辉英通过摸索、实践，出台操作规范
和制度多达十余项，其中的《12315投诉举报工作规
范》《消费侵权行政约谈制度》，走在了全省前列。此
外，她编辑整理了 2 万余字的 12315 培训材料，直接
编入了省工商局印发的《12315工作手册》；她撰写的

《浅议行政调解在消费争议中的积极作用》和《论
12315网络建设与改革》分获全省工商系统调研报告
二等奖和优秀奖。

许辉英还将自己的所学搬到了讲台上。每部消
费维权新法律法规出台后，都会留下她授课的身影
——不仅在工商系统，她还走进企事业单位、行业协
会，先后举办了 40 余期消费维权新法律法规讲座。
2014年，我市公益性讲坛“神农大讲坛”邀请她解读新

《消法》，她成为市工商系统登上此讲坛的第一人。

总结维权难点，公布典型案例
携手晚报为消费者维权保驾护航

接待媒体记者，是许辉英日常工作的重要部
分。以晚报为例，晚报记者每次咨询和反映的消费
维权问题，许辉英都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答，并给予
相应的维权提醒。

为了和媒体就消费者维权形成联动，许辉英曾
在本地媒体开设多个专栏。她曾在晚报开设“工商
12315-晚报联动”“共建消费维权平台”等，共出专栏
138期。

很多消费者往往在遭遇消费陷阱之后才找维权
机构进行维权，如果在消费前期，消费者就提高警惕
或进行咨询，很多维权纠纷是可以避免的。为此，许
辉英大力借助各类媒体，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消费维
权教育。十多年来，她及时分析总结消费热点、维权
难点，适时发布消费警示，公布典型案例，相关内容
在市级电台、电视台播放210余次，在市级报纸刊文
400余篇，其中的年度十大消费申（投）诉热点、十大
典型案例，每年都在晚报以整版形式刊出。

消费维权与媒体联动，效果很好。今年春节以
来，我市关于专业技术类服务和美容美发洗浴类服
务投诉集中反映的预付式消费纠纷问题爆发，为此，
市工商局 12315 投诉举报科先后 3 次通过各媒体平
台发布消费警示，晚报更是以整版形式进行报道，之
后，这类投诉数量明显下降。

编辑整理2万余字培训材料
工商系统登“神农大讲坛”第一人

2014年10月3日，吴先生在市中
心一家大型商场买了一台洗衣机。
10月9日，即售后服务人员上门安装
后仅过3天，该洗衣机进水口与进水
管连接处的铜管就爆裂，造成吴先生
装修好还未入住的新房遭积水浸泡。

这起消费维权案例，如果按传统
消费争议解决，消费者要承担举证责
任。但是，由于商品和服务技术含量
高，消费者很难举证证明产品瑕疵所
在。幸好，新《消法》出台了，其第二
十三条新增第 3 款规定：“经营者提
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
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
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

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
的举证责任。”该规定将消费者“拿证
据维权”转变为经营者“自证清白”，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许辉英说，在该案中，由于厂家
一直未将铜管送国家授权的机构检
测，无法排除安装因素可能引发铜管
爆裂，“自证清白”举证不能。最终，
商家和厂家共同赔偿吴先生现金
40000元和价值1000元购物卡一张。

这是新《消法》实施后，我市首例
运用举证责任倒置帮助消费者获赔
的维权案例。

（记者 姚时美）

“消费调解，要用好用足每一部法律法规”

“在消费调解中，要用好用足每一部法律法规。”许辉英说，尤其是在新
《消法》实施之后。

个人信息被泄露，消费者获赔8000元

2014年5月12日，郭女士到某通
讯运营商分公司以换购形式购买了
一部手机，并在该公司营业厅进行软
件升级，传输个人数据。这次正常的
消费经历却导致郭女士存在手机中
的电话号码、照片等私人信息泄露。
郭女士向该公司索赔，但双方多次协
商未果。

根据新《消法》相关规定，该公司

应承担赔偿责任。在许辉英的介入
下，经调解，上述公司承认工作人员
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失误，服务存在瑕
疵，导致客户个人数据外传。最终，
该公司向郭女士道歉，并赔偿郭女士
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8000元。

这是新《消法》正式实施后，我省
首起因消费者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依
法成功获赔的案例。

运用举证责任倒置助消费者获赔4万元

重视民生、关注消费是株洲晚报创刊以来始终的坚持。作为一名长
期从事消费维权工作的基层工作者，我对此感受特别深刻。值此株洲晚
报创刊18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株洲晚报在新时代为消费维权工作体现更
大担当，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展现更新作为！

人物感言

举报人未提供病人详细信息
真为竞争对手？

从接到袁先生举报起，记者就一直
向他询问患者的详细信息，希望他提供
患者的病历资料以及主治医生的姓名
等信息，但袁先生只提供了患者的姓
名、住院科室及病床号，以及一个电话
号码，称是患者女儿的，而患者的病历
资料、主治医生姓名，始终没有提供。
并称，患者被送回家当晚就去世了。

记者拨打了袁先生提供的号码，接
电话的是一名女性，称是患者的女儿。
但对于袁先生以及举报的事，她说，她
根本不知道袁先生这个人，不知道对方
怎么会有她的电话，而且她母亲回家
后，并没有去世，现在还在家里。

对此事，她建议记者向医院核实，
并且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随后，记者又将情况反映到市中心
医院，院方表示，面包车从该医院转运
病人，是医院打击的对象，医院曾经撤
除过这些经营者在医院张贴的广告，设
立了警示牌提醒患者及家属注意。举
报人投诉医生私自给患者家属联系电
话，得说出具体的医生名字，否则无法
调查落实。

晚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记者身份莫名泄露
被举报人直接报出记者名字

最后，记者电话联系名片上的联系
人张先生进行暗访，表示有病人需要从
中心医院转走，张先生简短地问了病人
情况后说：“我安排司机过来。”

过了两分钟，记者再联系张先生，就
有了如下对话：

张先生：“刚才我在联系另外一个
师傅，我们早就没搞了。”

记者：“那你有那个师傅的电话
吗？”

张先生：“没有，你去医院问吧，医
院的医生和护士有。”

记者：“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我就开门见山吧，我是株洲晚报的记
者。”

张先生：“我知道，你叫姚时美。”
记者：“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张先生：“这些你别管咯。”
张先生还说，他们是被同行举报

的，对方本来就是黑车，“我们正在完善
手续。”

后来，张先生和记者见了面，他称，
自己并不是实际经营者，实际经营者是
他弟弟，听说记者在调查此事，弟弟没
出面。

张先生称，弟弟前段时间确实转了
一名病人到韶山，至于价格等情况，他
表示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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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先生拨打晚报新闻热线
28829110举报：最近，一名在中心医院住
院的病人，要转回韶山老家，就通过医院联系
了一辆面包车，以2000元的价格将病人送回
去，车上有担架、氧气瓶等医疗设备，其实就
是一辆黑救护车，以高价转运病人。

记者 姚时美 核实

6月6日，袁先生来到晚报，讲述了事情
的来龙去脉。袁先生说，患者王女士是他的
一名远房亲戚，前段时间在市中心医院重症
监护室住院，后来不行了，本着传统思想，不
想死在医院，而要回到家里，就准备出院。

当时医生给了家属一张名片，家属联系
上面的电话，结果来了一辆金杯面包车，里
面有氧气瓶、担架、医用棉签等医疗设备。
据袁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5月29日晚上，患
者王女士被抬上了这辆面包车。

“50多公里的路程，收了2000多元。”袁
先生说，他曾经看过新闻报道，觉得这就是
黑救护车，外地曾曝光过。

袁先生向记者出示了名片，上面显示：
康宁病友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转运各类病
友及相关配套服务。上面附有联系人张先
生的电话。

“黑救护车”高价转运病人
50多公里收费2000元

“家属”举报

昨日上午，记者根据袁先生提供的面包
车车牌号，在市中心医院对面的天纺农贸市
场内找到了这辆车，从外观上看，就是一辆
普通的面包车，没有任何标志能将该车和救
护车联想起来。

记者走近一看，在车辆的挡风玻璃处，
有一次性医用手套、医用口罩、医用橡胶检
查手套等物品。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天元
交警大队。民警到达现场打开车门后，记者
又发现车内有氧气瓶、氧气罩、便携式医用
供氧器、急救包、医用气袋等设备。面包车
的后排座位被拆掉，放置了一副担架。

该车外观没有救护车标志，不存在更改
外观的违法行为，而且车辆停靠在农贸市场
内，而不是城市道路边。交警表示，交警部门
无权对该车执法。

在医院附近发现面包车
车内有各种医疗设备

记者调查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映到市卫计委，得
到的答复是，对认定救护车标准有相应法律
规定，被举报的这辆面包车，外观没有涂装
救护车标志，而且转运的又是垂死的病人，
暂时不能认定为黑救护车。

工作人员表示，即便车内有担架、急救
箱等医疗器械，但是这些东西是不受限制
的，在一般的药店就能买到。除非该车对患
者使用医院的处方药，给病人上呼吸机，那
就需要有行医资格。

暂时不能认定为黑救护车
部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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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内放置的担架 记者 姚时美 摄

▲面包车内的医用氧气瓶 记者 姚时美 摄

▲这辆面包车外观没有救护车标志
袁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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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医院联系面包车转运病人
50公里收了2000元”

车上担架、氧气瓶等设备俱全，被疑是“黑救护车”


